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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所编选案例的原始资料尽量来源于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审结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
对于没有相应真实案例的重点法条予以权威的条文注释。
    所选案例紧扣法律条文规定，本身具有示范性、指导性的特点，对于读者有很强的参考借鉴价值。
    本书设置了“相关案例索引”栏目，列举更多相关案例，并归纳出案件要点。
还收录了重要配套法律文件，以及相应法律流程图表、文书等内容，方便读者查找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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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9　销售者未能保证产品质量的责任　　　第三十五条　【禁止销售的产品范围】　　　第三十六
条　【销售产品的标识要求】　　　第三十七条　【禁止伪造产地、伪造或者冒用他人的厂名、厂址
】　　　第三十八条　【禁止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等质量标志】　　　第三十九条　【销售者的禁
止行为】　　　　案例　20“冒用”产品标识与“假冒”产品的认定　第四章　损害赔偿　　第四十
条　【销售者的损害赔偿责任】　　　案例21　销售者对不合格产品的赔偿责任　　　案例22　产品
不符合应具备的性能时的责任承担　　　案例23　对于更换后的产品的质量责任　　第四十一条　【
人身、他人财产的损害赔偿责任】　　　案例24　投入流通的产品缺陷不存在的责任承担　　　案
例25　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举证责任　　第四十二条　【销售者的过错赔偿责任】　　　案例26　缺
陷产品致人损害的赔偿责任　　第四十三条　【受害者的选择赔偿权】　　　案例27　销售者承担赔
偿责任后的追偿　　　案例28　销售者与生产者的连带责任　　第四十四条　【人身伤害的赔偿范围
】　　　案例29　销售者的赔偿责任范围　　　案例30　因产品缺陷导致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第
四十五条　【诉讼时效期间】　　　案例31　产品缺陷责任中的诉讼时效问题　　第四十六条　【缺
陷的含义】　　第四十七条　【纠纷解决方式】　　第四十八条　【仲裁机构或者人民法院对产品质
量检验的规定】　第五章　罚则　　第四十九条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的行政处罚、
刑事责任】　　　案例32　行政机关对流通领域商品的职权范围　　　案例33　质量技术监督机关采
取行政处罚后的执行　　第五十条　【假冒产品的行政处罚、刑事责任】　　　案例34　对流通领域
产品的监督职能的划分　　　案例35　对生产销售以次充好的产品的行政处罚　　　案例36　对相关
行政处罚决定的强制执行　　第五十一条　【生产、销售淘汰产品的行政处罚规定】　　第五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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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失效、变质的产品的行政处罚、刑事责任】　　第五十三条　【伪造、冒用产品产地、厂名
、厂址、标志的行政处罚规定】　　　案例37　对冒用他人产品名称行为的行政处罚　　第五十四条
　【不符合产品包装、标识要求的行政处罚规定】　　第五十五条　【销售者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
节】　　第五十六条　【违反依法接受产品质量监督检查义务的行政处罚规定】　　第五十七条　【
产品质量中介机构的行政处罚、刑事责任规定】　　第五十八条　【社会团体、社会中介机构的连带
赔偿责任】　　第五十九条　【虚假广告的责任承担】　　第六十条　【生产伪劣产品的材料、包装
、工具的没收】　　第六十一条　【运输、保管、仓储部门的责任承担】　　第六十二条　【服务业
经营者的责任承担】　　第六十三条　【隐匿、转移、变卖、损毁被依法查封、扣押的物品的行政责
任】　　　案例38　查处生产和流通领域的产品的职权范围　　第六十四条　【民事赔偿责任优先原
则】　　第六十五条　【国家工作人员的责任承担】　　第六十六条　【质检部门的检验责任承担】
　　　案例39　行政机关监督抽查产品不得收取检验费　　第六十七条　【国家机关推荐产品的责任
承担】　　第六十八条　【产品监管部门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的责任承担】　　第六十九条　【妨碍
监管公务的行政责任】　　第七十条　【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权限】　　　案例40　行政机关对流通
领域产品质量管理的职能范围　　第七十一条　【没收产品的处理】　　第七十二条　【货值金额的
计算】　第六章　附则　　第七十三条　【军工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另行制定】　　第七十四条　
【施行日期】附录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2001年3月1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2006年4月29)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　　(2009年8月2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　　(2003年9月3日)　部分商品修理更
换退货责任规定　　(1995年8月25日)　关于处理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若干规定　　(21004年3月12
日)　产品质量监督试行办法　　(1985年3月15日)　产品质量申诉处理办法　　(1998年3月12日)　产品
质量仲裁检验和产品质量鉴定管理办法　　(1999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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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企业取得产品质量认证主要有以下几个步骤：1.企业申请产品质量认证，首先向具有认证资格
的产品质量认证机构提交书面申请。
其主要内容包括：申请单位的基本情况；申请认证产品的名称、规格型号、商标、产量、产值等情况
；申请企业愿意遵守我国产品质量认证法规的规定，依法接受检查及监督的声明等。
企业递交申请书的同时，还应当提供申请认证产品的企业质量保证体系手册副本及认证采用的标准和
有关技术资料。
申请书经审核被接受后，由认证机构向申请单位发出“接受认证申请通知书”。
2.企业产品质量认证申请被接受后，认证机构应当组织对企业进行质量体系审查，审查的目的在于检
查、评定企业的质量保证体系确实具备保证企业持续稳定地生产符合标准要求的产品的能力。
经企业质量体系审查合格后，由认证机构委托符合法定条件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对申请认证的产品依
照认证标准进行抽样检验。
3.企业通过质量体系检查和产品样品检验后，认证机构负责对“企业质量体系检查报告”和“样品检
验报告”进行全面审查，依法对于符合规定条件的产品批准认证，颁发认证证书，并允许企业在该产
品上使用认证标志。
对于经审查不符合规定的企业，认证委员会应当书面通知申请单位，并说明理由。
如果企业能在法定期限内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改正，并经认证机构进行复查，确实达到规定的条件的，
仍可予以批准认证、颁发认证证书。
对于经过复查，仍达不到规定要求的，应通知企业撤回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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